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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調查表架構（共分三部分） 

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運用人數上限等欄位數據，由本總
處上載，無需填報 

經行政院核定辦理不定期契約上限欄位數據，由本總處上
載，各機關均得檢視，無需填報 

調查表區分「總表（含分頁人數）」及「分頁1-專案補助或
委託研究」報表，相關填報欄位如下： 

一. 主管機關及
所屬表頭欄
位 

二. 本 機 關 
表頭欄位 

三. 調 查 表 填
報欄位 

註： 
1. 分頁1報表僅有「工時與契約性質」、「經費編列情形」 、 「工作年資」 、 「備註」等欄位。 
2. 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運用總人數較上季增減達30人以上者，請於「總表(含分頁人數)」備註欄

填寫增減原因。 

工時與契約性質 契約期限 經費編列情形 工作年資 (略)．．． 備註 

部
分
工
時 

定期契約 

不定期
契約 

行政院核定 

其他屬不定期契約
工作 

全
日
工
時 

定期契約 

不定期
契約 

行政院核定 

其他屬不定期契約
工作 

總計 

僅供主管機關檢視 
(詳如P.2~6) 

填報機關 
得檢視及須填

報部分 
(詳如P.7~12) 



主管機關部分 



【甲】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

用額度 

【乙】 

•主管機關與所屬機

關96年度實際進用

合計人數 

【丙】 

•主管機關及所屬機

關依零派遣計畫轉

自僱合計人數 

【丁】 

• 96年以前經行政院

核定人數(*依院函

核定之運用機關、

人數配置) 

新增【己-「經行政院核定之不定
期契約人數(公務預算以外)」] 】 
供主管機關檢視，數據由系統自
各機關表頭欄位擷取，無需填報。 

公
務
預
算 

新增【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供主管機
關檢視，數據均由本總處上載，無需填報。 

新增主管機關及所屬表頭欄位 



【甲】 

• 主管機關得統籌

運用額度 

【總表(含分頁人數)】 

主管機關及所屬人數 

• 部分工時及全日工時所有以公務預算進

用之「定期契約」、「其他屬不定期契

約性質工作」人數 

【分頁1-專案補助或委託研究】 

主管機關及所屬人數 

• 部分工時及全日工時所有以公務預算進

用之「定期契約」、「其他屬不定期契

約性質工作」人數 

★ 為正確稽核上開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各主管機關須連同所屬機關填報資料，
於系統完成審核及上傳(核定)程序。 

≧ － 
檢

核
規
則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之稽核 (1/3)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 （詳如Ｐ.5~6) 
1. 與調查表內「經費編列情形」欄位人數稽核。 
2.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總表相關人數-分頁1相關人數 



【總表（含分頁人數）】 
（主管機關及所屬人數） 

•部分工時及全日工時所有
以公務預算進用之「定期
契約」、「其他屬不定期
契約性質工作」人數 

(如左方圓虛線標示處)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之稽核 (2/3)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 
=總表相關人數-分頁1相關人數 



•部分工時及全日工時所有以公務預算進
用之「定期契約」、「其他屬不定期契
約性質工作」人數 

(如上方圓虛線標示處) 

【分頁１－專案補助或委託研究】 
（主管機關及所屬人數）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之稽核 (3/3) 

【主管機關得統籌運用額度】 
=總表相關人數-分頁1相關人數 



各填報機關部分 



 
2. 新增「分頁1-專

案補助或委託研
究」調查表 

4. 調整經費編
列情形欄位 

109第1季調查表欄位修正情形 

1. 新增本機關表頭欄位：「經行 
政院核定之不定期契約人數」
(公務預算/公務預算以外) 

3. 調整工時及契
約性質欄位 



1. 為經行政院核定不定期契約人數上限，數據由本總處上載。 
2. 以調查表內經費編列情形區分公務預算及公務預算以外兩欄。 

增修欄位說明 （1/4）： 

新增本機關表頭欄位-「經行政院核定之不定期契約人數」(公務預算/公務預算以外) 

≧ 

≧ 
公務預算以外 (以下同) 

公務預算 

【本機關表頭欄位】 

• 經行政院核定之不定期契約人

數(公務預算) 

【經費編列情形】 

• 本機關預算書及非屬本機關預算書內，各該公務預算欄位

(F1+G1.1+G2.1+G3.1)填列之經行政院核定不定期契約人數 

【本機關表頭欄位】 

• 經行政院核定之不定期契約人
數(公務預算以外) 

【經費編列情形】 

• 本機關預算書及非屬本機關預算書內，各該公務預算以外欄位
填列之經行政院核定不定期契約人數 

檢
核
規
則 



將「總表」填報總數內，
屬接受專案經費補助辦理
特定業務或委託研究計劃
者，另行於「分頁1」填
報運用人數。 

1.編列於本機關預算書：請將計畫相關資料填列於備註
欄：如OO部(會)O年O月O日核定OO計畫(預算書所
列分支計畫)，進用O人。 

2.非編列於本機關預算書：請敘明經費來源機關名稱。 

增修欄位說明（2/4） ： 
新增「分頁1-專案補助或委託研究」調查表 

【分頁1-專案補助或委託研究】 

•「本機關預算書」各欄位之人數 

【總表(含分頁人數)】 

•「本機關預算書」各欄位之人數 
檢
核
規
則 

【分頁1-專案補助或委託研究】 

•「非本機關預算書」各欄位之人數 

【總表(含分頁人數)】 

•「非本機關預算書」各欄位之人數 ＝ 

≦ 

「本機關預算書」各欄位 「非本機關預算書」各欄位 



修正前格式 修正後格式 

增修欄位說明（3/4） ： 
調整總表、分頁1「工時及契約性質」欄位 

【部分工時】欄位 
拆分契約性質類別 

【契約性質】欄位 

修正後依勞基法規

定，區分「定期契

約」及「不定期契

約」兩類，其中不

定期契約人數係屬

經行政院核定者，

請填列於「前經行

政院核定欄位」。 

【契約性質】欄位 

修正後依勞基法規

定，區分「定期契

約」及「不定期契

約」兩類，其中不

定期契約人數係屬

經行政院核定者，

請填列於「前經行

政院核定欄位」。 

1. 配合零派遣改自僱
臨時人員者，請依
契約性質分別填入
「定期契約」或
「其他屬不定期契
約性質之工作」欄
位。 

2. 原列於「前經行政
院核定」欄，且仍
在職者，請配合調
整。 

1. 配合零派遣改自僱
臨時人員者，請依
契約性質分別填入
「 定 期 契 約 」 或
「其他屬不定期契
約性質之工作」欄
位。 

2. 原列於「前經行政
院核定」欄，且仍
在職者，請配合調
整。 

零派遣改自僱者，請勿填
入前經行政院核定欄位 



★  委託辦理之經費請依預算書編列情形，填列於公務預算或基金項下。 
★  如屬經行政院相關機關(單位)審查通過，並編入本機關年度預算之經費額度，且採
自辦方式執行特定業務或研究計畫者，因係屬編入本機關預算書者，請填列於
「本機關預算書」項下。 

增修欄位說明（4/4） ： 
調整總表、分頁1「經費編列情形」欄位 

區分為「本機關預算書」及「非
本機關預算書」，請依實際進用
臨時人員之經費是否編列於本機
關預算書，填列人數。 


